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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概况 

 

一、增城区卫生和计划局主要职能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是区政府主管卫生和计划生

育的工作部门。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广州市有关卫生和计划生育、

中医药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卫生和计划生育以

及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规划，组织实施有关标准和技术规

范；统筹规划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指导区域卫生

和计划生育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二）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对重大疾

病实施防控与干预，组织实施免疫规划工作；制定卫生应急

和紧急医学救援预案和措施，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

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与应

急处置，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三）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

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的相关监测、调

查、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防治监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评估，参与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四）负责组织实施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妇幼卫

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全区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妇

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

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五）负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的行业准入管理并监督

实施；负责组织实施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

疗质量、医疗安全以及社会急救医疗网络、采供血机构管理

的规范、标准。制定和实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

务规范，建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

核和评价机制，建设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

格政策的建议。 

（七）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提出基

本药物价格政策的建议。 

（八）贯彻落实国家生育政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

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提出发

布计划生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制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负责组织实施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的政策措施，推动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

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九）组织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



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 

（十）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加强全员人口

信息系统建设，参与全区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十一）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

实，配合建立流动人口流入地、流出地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

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十二）组织拟订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

指导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

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完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制度并指导实施。 

（十三）组织拟订卫生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规划，组织

实施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科研项目；参与制定医学教育发展

规划，协同指导院校医学教育和计划生育教育，组织实施毕

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十四）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监督

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卫生、计生违法

行为；组织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评工

作；监督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十五）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和健康促

进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组织指导交流合作与援

外工作。 

（十六）承担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负责区重大活

动与重要会议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十七）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和监督考核全区爱国

卫生工作和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开展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健康城市工作，承担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日

常工作。 

（十八）承办区委、区政府、上级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

交办的其他事项。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属执法单位区卫生监督所

的主要职能为： 

（一）组织实施本区的卫生监督计划，依照法律法规行

使预防性和经常性卫生监督工作； 

（二）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承担对公共卫生、医

疗卫生机构的监管，受理卫生许可和执业许可的申请以及健

康卫生产品、医疗广告内容的审核； 

（三）对卫生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提出处罚建

议、执行处罚建议、执行处罚决定； 

（四）参与对危害公共卫生的中毒事故、医疗事故、重

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 

二、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法定执法职责 

（一）行政处罚 155 项； 

（二）行政许可 13 项； 



（三）行政强制 1 项； 

（四）行政征收 1 项；  

（五）行政检查 74 项； 

（六）行政裁决 0 项； 

（七）行政给付 4 项； 

（八）行政确认 0 项； 

（九）行政奖励 7 项； 

（十）其他行政执法职权 32 项。 

 

 

 

 

 

 

 

 

 

 

 

 

 



第二部分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 年度行政执法数据表 

 

表一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

证、执照 

责令停产

停业 

吊销许可

证、执照 

行政 

拘留 

其他行政

处罚 
合计（宗） 

罚没金额

（万元） 

1 区卫生计生局 0 0 0 0 0 0 0 0 0 0 

2 区卫生监督所 52 117 3 0 0 0 0 0 172 50.14 

合计 172 50.14 

说明： 

1.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 

2. 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

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

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1）警告，（2）罚

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暂扣许可证、执照，（5）责令停产停业，（6）吊销许可证、执照，（7）行政拘留。 

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4. “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表二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 

1 区卫生计生局 1993 1993 1981 12 0 

2 区卫生监督所  887 887 887 0 0 

合计 2880 2880 2868 12 0 

 

说明： 

1. “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 

2. “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

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表三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度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合

计 

查封场

所、设施

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

款、汇款 

其他行政

强制措施 

加处罚

款或者

滞纳金 

划拨存

款、汇

款 

拍卖或者依

法处理查封、

扣押的场所、

设施或者财

物 

排除妨

碍、恢复

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

制执行 

申请法

院强制

执行 

1 区卫生计生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区卫生监督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0 

 

说明： 

1.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作出“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务”、

“冻结存款、汇款”或者“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 

2.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和“其他强制执行”等执行完毕或者终

结执行的数量。 

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

准。 

 

表四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征收 行政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政

执法行为 

次数 
征收总金额

（万元） 
次数 次数 

涉及金额 

（万元） 
次数 

给付总金额

（万元） 
次数 次数 

奖励总金

额（万元） 
宗数 

1 区卫生计生局 0 0 205 0 0 23938 617.39 0 51880 1272.82 0 

2 区卫生监督所 0 0 409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0 0 4298 0 0 23938 617.39 0 51880 1272.82 0 

 

说明： 

1. “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 

2. “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检查 1 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

细的检查记录，计为检查 1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

均不计为检查次数。 

3. “行政裁决次数”、“行政确认次数”、“行政奖励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行政裁决、行

政确认、行政奖励决定的数量。 

4. “行政给付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 

5.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完成的宗数。 

 



第三部分 增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 年度行政执法情况说明 

 

一、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172 宗，罚没收入 50.14

万元。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处

罚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占

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

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

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

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处罚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

政处罚总数的 0%；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

确认无效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处罚

总数的 0%。 

二、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2880 宗，予以许可

2868宗。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

许可）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 0%；行政



  

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占被申

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

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

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

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

许可）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 0%；

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

无效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许可申请

总数的 0%。 

三、行政强制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强制总数为 0 宗。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强制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强

制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占

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

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

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

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强制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

政强制总数的 0%；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

确认无效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强制



  

总数的 0%。 

四、行政征收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征收总数为 0 次，征收总金额 0 元。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征收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征

收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占

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征收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

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

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

占行政征收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征收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

政征收总数的 0%；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

确认无效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征收

总数的 0%。 

五、行政检查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4298次。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检查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检

查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违法 0 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

宗数的 0%，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

讼 0 宗，判决确认违法 0 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

数的 0%，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检查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



  

政检查总数的 0%；判决确认违法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宗数的 0%，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 

六、行政裁决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裁决总数为 0 次，涉及总金额 0 元。 

七、行政给付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给付总数为 23938 次，给付总金额

617.39 万元。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给付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给

付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变更或者确

认违法 0 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给付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履

行给付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给付总

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给付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

政给付总数的 0%；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履行给付职责、撤销、

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直接被提起行

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给付总数的 0%。 

八、行政确认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确认总数为 0 次。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确认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确



  

认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变更或者确

认违法 0 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确认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

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行政复议

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确认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确认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

政确认总数的 0%；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

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

占行政确认总数的 0%。 

九、行政奖励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奖励总数为 51880 次，奖励总金额

1272.82万元。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奖励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占行政奖

励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变更或者确

认违法 0 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占行政奖励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

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行政复议

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行政奖励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行政奖励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行

政奖励总数的 0%；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

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



  

占行政奖励总数的 0%。 

十、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为 0宗。 

本部门 2016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

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

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

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

确认无效 0 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占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 

本部门 2016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

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宗，占直接被提起行

政诉讼宗数的 0%，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 

 

 

 

 

 

 

 


